遂宁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
明星电力与四川电网实现同网同价的公告

按照国家清理完善电价政策相关要求和四川电网第二监管周期输配电价改革安排，省发展改革委印发了《关于四川电网2020—2022年输配电价和销售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川发改价格〔2020〕629号）。明确从2021年1月1日起，我市明星电力供区和国网供区合并为四川电网遂宁市供区，电价均按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表的用电类别和标准执行。
一、同网同价后明星供区的电价变动情况
（一）居民生活用电价格
1、合表用户。电价由每千瓦时0.6676元降至0.5464元，降低0.1212元，降幅为18.15%。
2、“一户一表”用户。其中，一阶电价（月用电量180千瓦时及以内）由每千瓦时0.6436元降至0.5224元，降低0.1212元，降幅为18.83%；二阶电价（月用电量180千瓦时至280千瓦时）由每千瓦时0.7436元降至0.6224元，降低0.1212元，降幅为16.30%；三阶电价（月用电量超过280千瓦时）由每千瓦时1.0987元降至0.8224元，降低0.2763元，降幅为25.15%。同时，实行丰水期（6-10月）居民生活用电电能替代价格政策，即对二阶电价下调每千瓦时0.15元，三阶电价下调每千瓦时0.20元。
（二）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价格
1、单一制（原一般工商业用电）。电价由每千瓦时0.7279元降至0.6152元，降低0.1127元，降幅为15.48%。原“光彩工程用电”并入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类别，由每千瓦时0.6832元降至0.6152元，降低0.0680元，降幅为9.95%。
2、两部制（原大工业用电)。电价由每千瓦时0.5650元降至0.5402元，降低0.0248元，降幅为4.39%。原“新办工业用电”并入工商业及其他用电类别，由每千瓦时0.5150元涨至0.5402元，上涨0.0489元，涨幅为4.89%。变压器容量电价调整为22元/千伏安·月，最大需量电价调整为33元/千瓦·月。
（三）农业生产用电价
农业生产用电由每千瓦时0.5593元降至0.5063元，降低0.053元，降幅为9.48%。原“农业排灌用电”暂按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表中“原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相关标准执行。
二、其他有关要求
(一)明星电力公司要按照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类别对供区内用户按电压等级分类，执行四川电网各分类电价标准，通过营业网点、APP等途径向用户宣传最新的电价政策，出具电费结算明细单、电费发票等。
（二）明星供区内各商业综合体、产业园区、物业、写字楼等转供主体，应按国家政策规定向用户公示支付给电网企业的电费金额，同步调整转供终端用户到户电价。
                    

附件：四川电网目录销售电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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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电类别
	电度电价（元/千瓦时）
	容（需）量电价

	
	不满
1千伏
	1-10
千伏
	35-110
千伏以内
	110千伏
	220千伏及以上
	最大需量（元/千瓦.月）
	变压器容量（元/千伏安.月）

	一、居民生活用电
	合表
	0.5464
	0.5364
	0.5364
	　
	　
	　
	　

	
	一户一表
	月用电量180千瓦时及以内部分
	0.5224
	0.5124
	0.5124
	　
	　
	　
	　

	
	
	月用电量181至280千瓦时部分
	0.6224
	0.6124
	0.6124
	　
	　
	　
	　

	
	
	月用电量281千瓦时及以上部分
	0.8224
	0.8124
	0.8124
	　
	　
	　
	　

	二、工商业及其他用电
	单一制
	0.6152
	0.6022
	0.5892
	　
	　
	　
	　

	
	两部制
	　
	0.5402
	0.5202
	0.4982
	0.4752
	33
	22

	三、农业生产用电
	0.5063
	0.4973
	0.4883
	　
	　
	　
	　

	    其中：原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
	0.2521
	0.2421
	0.2321
	　
	　
	　
	　

	注：1.上表所列价格，除原贫困县农业排灌用电外，均含农业还贷资金2分/千瓦时。

	    2.上表所列价格，均含重大水利工程建设基金0.196875分/千瓦时。

	    3.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0.62分/千瓦时。

	    4.上表所列价格，除农业生产用电外，均含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其中：居民生活用电按0.1分/千瓦时计征，其余用电按1.9分/千瓦时计征。

	

	



